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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假合同讨薪
男子获刑6年

曾获仲裁支持，不满78万赔偿提起民事赔
偿被发现；构成诈骗罪

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
34 岁男子王涛拿着伪造的
合同起诉老东家讨薪，结果
被法官识破。

昨日上午，王涛因诈骗
罪被海淀法院一审判处有
期徒刑6年。

民事诉讼引发刑案

据了解，2007 年 4 月王
涛曾任北京杰尔可邦公司
零售经理，2008 年 8 月，双
方解约。

王涛称，他与老东家签
订的合同约定，可按业务量
4%提成。2009年 3 月，他向
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杰尔
可邦公司支付拖欠的业务
提成款 80 万元及经济补偿
金20万元。

次月，仲裁委做出裁
决，要求杰尔可邦公司支付
王涛提成款 63 万余元及经
济补偿金 15 万余元。王涛

认为仲裁书中没有标明货
款金额等细节，又向海淀法
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老
东家支付自己计件工资及
经济补偿金等89万余元。

法官陈昶屹发现王涛
提供的证据存在破绽：合同
约定是拉来业务就能提成
4%，而不是业务款缴付后才
能提成，这明显不符合常
理。于是，在开庭后，他反
复向杰尔可邦公司确认合
同真实性。

2009 年 4 月 3 日，公安
机关接到杰尔可邦公司报
案并立案，该民事诉讼中止
审理。

2011 年 1 月 ，王 涛 被
批捕。

被告人称遭遇刑讯逼供

王涛在侦查阶段多次
强调是被诬陷的。他称，他
跟公司签过两份合同，其中
规定“按照业务款的 4%提

成”，和他签约的是公司负
责人赵某。

然而赵某的证言显示，
王涛提交的合同是王涛伪
造、编造合同条款并私自盖
公章形成的，与公司员工和
公 司 签 订 的 劳 动 合 同 不
一致。

据了解，案件侦查期
间，王涛提出自己遭遇刑讯
逼供。海淀检方调查后，未
予立案。

检方指控，王涛的行为
涉嫌诈骗罪。

昨日，海淀法院一审认
定，王涛使用伪造的劳动
合同虚构事实，采用提交
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方
式要求公司支付巨额提成
款，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并
做出判决。

宣判后，王涛瞪大了眼
睛笑着说：“肯定要上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自己
因为民事官司败露而被追
究刑责，表示“不后悔”。

三男子杀人焚尸10年后受审
涉嫌故意杀人罪；一被告人曾在逃亡期间两次被警方处理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才锦彪、刘亚军、崔小生三
人，涉嫌在10年前受雇杀人
并焚尸。昨日，才锦彪等三被
告人被控故意杀人罪，在二中
院接受审理，均表示后悔。

受雇持械击打受害者

检方指控，才锦彪、刘亚
军、崔小生在董立军纠集
下，伙同另外 4 人（均已获
刑），于 2001 年 11 月 18 日 16
时许，将与一同案素有矛盾
的常某骗至怀柔区一公路
旁，持铁锤、铁管、石块等物
击打常某头部、胸腹部等，致
常某死亡。随后，用汽油焚
尸。检方认为，才锦彪等三
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事后拿到2万元“报酬”

昨天庭审时，崔小生称，

事发前只知道去打架，自己
只负责开车，“也没动手”。

“ 我 只 打 一 锤 还 没 打
到。”才锦彪称，焚尸的事

“不清楚”。他是受雇于董
立军，事后，董立军给了他 2
万余元。

刘亚军则表示，“焚尸是
被逼的”，事后，他也从董立
军那里拿了4000元“报酬”。

对指控，三人均表示后
悔、认罪。

据了解，事发后，才锦彪
等三名被告人潜逃。其间，
2004 年 5 月，才锦彪因酒后
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 10 日；
2007 年 12 月，再次因犯妨害
公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8个月。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
清网行动中，才锦彪被怀柔
警方控制，并交代了刘、崔
的住址。

昨天，该案未作宣判。

■ 对话

“心存侥幸
没去自首”

法官：这么多年为
什么没去自首？

才锦彪：整天东躲
西藏睡不着觉，想过自
首，但一直有侥幸，都
怪没有管好自己，挺愧
疚的。

刘亚军：想 过 自
首，但看见父母妻儿，
还是不忍心。

法官：面对被害人
亲属是什么心情？

才锦彪：不知道该
怎样表达，一直觉得对
被害人家人造成特别
大的伤害。

刘亚军：现在非常
后悔。

劳动争议案 恶意诉讼频现
近日，海淀法院在对审

理的一批劳动争议案件进
行调研时发现，由于对自身
利益的片面追求，劳动争议
案件中恶意诉讼频现。比
如，部分员工利用在职期间
参与管理的便利，在离职

时，拿走用人单位留存的劳
动合同文本或在空白纸张
上私自加盖单位公章，之后
起诉用人单位主张权利。

调研认为，恶意诉讼的
出现，凸显了当前劳动关系
中的信任危机和诚信危机。

因此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处
理劳动争议案件应确定“双
保护原则”，即既要依法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应该
注意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
益，坚持社会公平秩序基础
上的劳资利益平衡。

■ 调研


